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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所面临的

重大挑战。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战略，更侧重于阶层定位而非法律定

位、策略性选择而非制度性安排，是一种分列式方案而非一体化布局，存在诸多局

限和问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出发，城市化中农业转移人口

应从市民化转向公民化，着力于公民角色、参政空间、文化兼容和一体格局的建设

和拓展。“公民化”有利于促进制度认同、公共参与和自律秩序的形成，从而形成

多元治理秩序。只有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城市治

理秩序，从而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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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１１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首次突破
５０％。然而，根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 《规划》）所附的

统计数据，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差距也越

来越大，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７．３个百分点 （分别为 ５２．６％、３５．３％）。〔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
城市化率的差距不断拉大，不仅反映相当比例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

受市民待遇的客观事实，也说明过去的城市化进程实际更多地关注其经济和政治效应，侧

重于将土地、房屋、劳动力等资源向城市集中，而相对忽略 “人的城市化”问题。

　　作为对 “人的城市化”问题的回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被提到了新时期改革与发

展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市民化”侧重于通过将符合条件的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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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建设法治国家的公民文化基础研究”（１０ＡＦＸ００２）的最终成果之一。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４４８０５．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１月９日访问。



籍，解决教育、医疗、工作、住房等市民待遇问题，无疑是 “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受城市自身发展的限制 （如很多城市已经表现出的交通拥堵、雾霾严重等 “城市

病”），通过市民化解决的人口数量比例必定是有限的，《规划》设定的目标中，２０２０年常
住人口城市化率 （６０％左右）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 （４５％左右）的差距也仍有 １５个百分
点。更重要的是，“市民化”一词暗示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看齐，或者等待赋予一个市民身

份，这一导向建立在中国农民—市民身份等差观念基础上。虽然农民、市民在宪法上都是公

民，但在长时期的观念、制度和实践中，二者的身份定位远较 “公民”更为凸显。“人的城

市化”问题，根源正在于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的身份等差，而 “市民化”恰恰属于维

持、巩固这种身份等差的思路。由此，应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从 “市民化”到 “公民化”

的转向。当然，“公民化”概念在法律理论上存在吊诡之处，其意实为农民、市民等向公民

的回归，考虑到城市化实践中 “公民”的阙如，并方便与 “市民化”形成对照，本文暂且

使用这一表述。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与局限

　　中外的现代化历史似乎都面临着或多或少地牺牲农民利益的问题。就中国而言，早在
建国之初，梁漱溟曾当面与毛泽东发生争辩。梁漱溟认为，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去发

展工业化和城市化 “是一条不通的路”。毛泽东则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

当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就像他们过去无私地支援中国革命一样，城乡二元社会对于庞大

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得已的办法。〔２〕显然，后种认识逻辑主导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进程。据国家权威部门估算，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让农民付出

了约６０００亿—８０００亿元的代价。〔３〕有学者于２００６年做过一个测算，“如果不计革命时期
农民的无价贡献，不计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的信贷资金，也不计算过去农民

为国家交的税收和各种收费，按现价折算，仅仅以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工资差

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 ３０万亿
元”。〔４〕农民的牺牲，城乡主体身份上的等差，以及基于这种等差的制度错位，反映了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失衡、“跛足”的一面。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获得了迅速扩张和升级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城镇常住人
口从１．７亿人增加到７．３亿人，城镇化率从１７．９％提升到５３．７％；城市数量也从１９３个增
加到６５８个，建制镇数量从２１７３个增加到２０１１３个。〔５〕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
大城市群，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主要平台。然而，这种

发展是建立在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剥夺农民的 “圈地运动”以及盘剥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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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勇：《梁漱溟：现代化不应牺牲农民》，《中国报道》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第３０页以下。
见苗树彬、杜光辉：《以人为本，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突破口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国际研

讨会”观点综述》，载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农民权益保护》，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９页。
周天勇：《现代化要对得起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９日第５版。
见前引 〔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价的农民工等基础上。〔６〕尤其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受到制度性排斥的边缘化 “游

民”，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反而在城镇内部出现了 “新二元结构”和 “城市

病”。与此同时，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也日益凸显，这无疑给经济社会发展和治

理秩序建构带来了诸多风险与隐患。基于此，党和国家适时提出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发展战略，以期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不过，

从中国的现代化背景以及当下 “深水区”改革的形势与任务来看，这一发展战略却存在一

定的问题和局限。

　　其一，市民化战略更侧重于阶层定位，而不是法律定位。从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
程可以看到，农民是人数最多、牺牲最大的阶层。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宪法中规定了

普遍性的公民权利，但农民却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后城市中的 “新二元结构”

的现实之中。《规划》提出，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５３．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３６％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８０％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
家６０％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
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

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

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随着城乡二元体制逐步破除，城市内部

二元结构矛盾逐步化解，全体人民将共享现代文明成果。这既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消除社会风险隐患，也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以人为本”，“统筹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

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这个市民化战略无疑是化解问题的正确方向，但它仍是从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经济发展引擎、产业结构转型、解决三农问题、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等视角进行意义阐释和策略定位。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法律定位，而仍然是一种经济

布局和阶层归属的基调：使农业转移人口从一个失衡的、制约经济发展的 “二元结构”要

素，转为一个均衡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动力引擎；从一个受排斥的、边缘化的弱

势农民阶层，转化为被包容的、享受均等公共服务的市民阶层。现实中，这些外来人口不

仅会受到正式的制度性排斥，也会受到 “本地人”非正式的心理、文化和生活上的排斥，

迫使他们以 “老乡”聚积和建立亚族群 “交往圈”的策略，形成 “与城市当地社会隔绝的

‘边缘生活’方式”，〔７〕于是难免产生城市共同体的张力摩擦、亚文化断裂、冲突怨恨、社

会失范乃至犯罪行为。这就意味着，首先，这种隔绝仅仅通过给予市民待遇是难以有效根

除的，只有确立法律化的公民权，以及基于公民身份的公共参与、生活交往和阶层流动机

制，才能逐渐得以化解。其次，市民化战略更多立足城市的物质生活层面，重心在于解决

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至关重要的生存发展问题，并不是全面的、平等的、公

平的、法律化的公民权利保障。再次，市民化战略对政治参与重视不够，而在城市治理进

·６·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６〕

〔７〕

据有关分析，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和降低成

本，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从而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粗

略估算，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至少１７１３万亿元。见孔祥智、何安华：《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
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９期，第５页以下。
参见 ［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２６６页。



程中，如何使农业转移人口从公共决策 “边缘”走向民主协商 “中心”，则至关重要。因

此，这就不能只是赋予他们以阶层化的市民身份，更需要在制度和实践中落实他们在法律

上的公民身份，来积极参与社区决策、自治管理、表达诉求和保障权利，由此才能更好地

促进多元协商、实现治理秩序。

　　其二，市民化战略多是一种策略性选择，缺少根本性的制度安排。近年来启动的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还主要限于 “顶层设计”和政策的放开推进层面，注重在 “社会管理

创新”背景下对既有体制机制的变革，注重它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

的功能，以至于作为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这些都明显带有较重的即时性、辅

助性、手段性色彩，并没有上升为规范层面的制度重建。其实，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近年来都不断有人呼吁参照 “五四”宪法制定自由迁徙法、结社法 （社会组织法）、批准国

际人权 Ｂ公约等，但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太多的制度建设动作。可见，当下的市民化战略仍
是一种解决现时问题的政策性、策略性选择，而缺少根本性、长久性的制度安排。

　　其三，市民化是一种 “分列式”方案，并非 “一体化”布局。新中国的城市化、现代

化进程，无疑加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不仅在生活水平上城乡之间收入差别巨大，而且生

存方式上也形成了田园牧歌与工商市场的明显分隔。更为重要的是，在角色身份上，城市

人口的 “主人”地位高于农村人口，享有工人阶级 “老大哥”的优越地位。而当下的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旨在解决以往农业转移人口只是 “身体进城”（谋生之道）却未能达

到 “权利进城”（平权诉求）的难题，但并未能解决 “精神进城” （公民性品格）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种农业转移人口的 “分列式”进城路径。〔８〕事实上，消除城乡鸿沟、实现城乡

一体化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规划》就此也做出了 “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和

“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并通过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

来 “建设包容性城市”等重要安排。但是，它强调的还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治理结构中的

“市民”参与、社区归属和阶层定位，而不是在国家治理整体框架下的、城乡一致的普遍性公

民参与、身份归属和权利定位，它还是在城乡差别的市民化路径下进行的，对城乡相衔接的

治理机制建设关照不足，因而是一种不完全的 “一体化”设计。这并不利于城乡之间的人

口流动和城乡一体化的法治建设，也与消除身份差别、维护权利平等的治理秩序要求相悖。

　　上述这些问题与局限，难免使当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的实施带有某种不稳

定性、浅表性甚至断裂性。它无疑会给 “深水区”改革、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主法

治建设带来一定风险。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建立良法体系、体现时代要求的法治价值观、

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角色实践和公民意识觉醒，而在当下中

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政治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 “公民权理解和表述的中

心”。〔９〕因此，农业转移人口从市民化转向公民化，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的实现维度

　　相关研究表明，“公民权短缺”是中国农民问题的主因，也是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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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长山：《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民化与法治秩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９７页以下。
［英］戴维·贾奇等：《城市政治学理论》，刘晔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４页。



要结构性缺陷”。〔１０〕农业转移人口从 “市民化”转向 “公民化”，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市民

待遇问题，而变成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系统工程，并与当下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战略目标相契合。

　　 （一）从等级身份到公民角色

　　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根植于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之中。几千
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形成了以皇权为顶端、以贫苦农民为底端的纵向隶属等级身份结构，

“臣民”、“子民”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和定位，缺乏公民身份和角色认知。这最终

导致了 “家国同构”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模式，以及 “公共生活与私生活 ‘两无’的社会格

局”，〔１１〕同时也形成了皇权奴化民众、民众 “官逼民反”的历史怪圈和国家与社会对立的

关系模式，从而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和理性规则秩序。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心理、

行为模式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都难免深深打上这一历史烙印，并在 “文化大革命”中与

“极左思潮”相暗合而反向复归。此时，宪法和法律赋予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义

务，受到了严重的蔑视和摧残。人成了政治人、道德人、工具人，而不是法律人、社会人、

人性人，真正的公民性品格并没有形成，也没有进入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政治发展与法治建设却相对
滞后，思想文化则更显保守，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建设则一直未能真

正启动。相反，囿于传统政治思维和伦理思维，我们仍更多地以 “人民”、 “主人”、 “群

众”等政治话语理论，来定位社会成员的角色、身份和导引人们的行为，造成公民身份及

其生活实践的长期 “不在场”。这就使得 “公民”仅仅成为法律文本上的一种形式设定和意

义宣示，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切实的生活体验和自觉行动。其结果是，人们一方面常常抱有

“主人”身份和姿态，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传统上 “主人”的均等思想、 “等靠要”的庸俗

“主人”意识和裙带关系的心态，去看待社会变革中的利益得失、权责分配和制度改革，尤

其在自身利益受损或诉求未能如愿时，就难免滋生 “主人”的失落感、虚假感、不平感和

沉沦抱怨情绪，甚至做出偏激反应或行为失范，危及社会和谐稳定。而另一方面，由于

“人民”的政治话语长期主导着价值体系，导致 “公民”所本应蕴含的、体现市场经济取向

与民主法治诉求的价值观难以有效正当化，也就对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自主、世俗个性、

多元包容、理性自律、权利优位、规则主义等公民文化价值观，缺少必要而足够的认同，

甚至还会发生某种曲解，致使其很难有效内化为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这样，就很

容易造成市场经济多元价值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错位、扭曲或变异发展，形成 “精神危机”、

道德滑坡和社会失序。

　　在公民角色与精神 “不在场”的情况下，“人民”、“主人”、“群众”等话语理论下的

社会成员身份，又出现了某种等级化的倾向，特别是城市人口的 “主人”地位优于农村人

口。我们的政权是通过 “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农民曾一度是革命的主力军，通过抛头

颅、洒热血换来了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宪法确定的国体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兄弟”也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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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看，农民虽然也同为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社会建设的 “主导力量”，但由于政治

话语与法律话语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转换，农民的 “非领导阶级”属性反倒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无奈地彰显了。从近代国家形成以来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验看，“有权利分享福利、

有义务支持政府的人，与缺少相关权利和义务的人之间”很容易 “画上明显的界限”。〔１２〕

同为 “主人”但不是 “领导阶级”的定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身份和角色的差异，而是导

致很多制度设计、政策运行上对农村人口利益与权利的确认和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城乡之间不公平的制度壁垒，并不能排除国家在这方面或隐或现、或强或弱的政治

考量。

　　由此看来，在当下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对农业转移人口采取市民化的策略，
其实质就是让这部分人口从农村的 “小兄弟”阶层进入城市的 “老大哥”队伍，进入 “领

导阶级”。这种身份的变化可能意味着一种地位升迁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仍没能摆脱传统

的等级身份归属逻辑，不是法治建设趋势下的普遍性、平等性的公民角色定位。事实上，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战略与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施与推进，从差别

性的等级身份转向普遍性的法律身份，从政治性的阶级阶层归属转向权利义务性的公民角

色，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超越简单赋予他们市民待遇的直观策略，转

而通过关键性的制度变革和治理机制的创新，注重对其公民品格的培养与塑造，发挥他们

在多元治理与法治建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促进民主进步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二）从地理位移到参政空间

　　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农业人口迁移，无疑是一场世界罕见的社会变迁。
一方面，国家确实需要这些农业转移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另一

方面，基于城市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考虑，“人们从来都欢迎外来劳动力到城市来工作，但

却很少愿意把他们视作有资格享受公民权的成员”，由此就面临 “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主

要城市的迁移者的公民权问题”。〔１３〕这些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绝不仅是从农民到市民

身份的变换，更不是简单的、生活区域上的地理位移，而应该是从村民到 “公民”的升华，

反映着社会结构解组、生活方式变革和多元治理机制生成的时代要求。《规划》明确指出，

要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建设包容性城市，包括 “提高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工的比例，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党组织、工会和社团组织，引导农

业转移人口有序参政议政和参加社会管理”，同时，“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科学

文化和文明素质，营造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建设和管理的氛围”。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开放体制内的参与空间。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在所在城区的党代会、人大、政
协的代表比例，无疑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促进其在城市管理中公共参与的一个重

大举措，但这个比例不应是象征性的，而应与其所在城区的人口比例相适应。同样重要的

是，他们作为城市公民的日常公共参与，包括实质性的公共政策意见征询、咨询论证、听

证会等，使他们能从公共参与的 “边缘”走向 “中心”，确保他们的话语权和同等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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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障。

　　其次，要搭建多元治理机制平台。伴随着 “深水区”改革的推进，无论国家生活还是

社会生活，都将实现从 “管治”向 “治理”的深刻转型，而治理机制不仅要贯彻民主与法

治原则，也要展现公民的参与精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就要使他们在居民委员

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组织、社区自治协商以及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机构中承担重要角

色，发挥重要作用，以建立开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机制平台，促进民主法治化的公共参与

和公民实践。

　　再次，需要公民赋权的制度化重建。２０１１年初，全国人大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已经形成”，有学者乐观地预见，中国将从 “立法”转向 “法律实施”，但事实并非

如此。过去，我们过于注重立法速度，甚至把立法当成一种政绩指标，故立法质量并不是

很高，特别是权力与权利不平衡、人权保障不足的缺陷较为明显，因此修订与实施并重、

重建良法体系就十分关键。而在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的进程中，需要按照对政府 “法无授

权即禁止”、对公民 “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加大对公民赋权的力度，尤其应通过修订

立法、制定新法等方式，保障公民的结社权、表达权和参与权，以促进决策民主化和治理

秩序的形成。只有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形成了应有的公民性品格和公民精神，

才能使他们与原有城市公民一样，在一个共同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内享有平等的、公平

的权利、机会和能力，并通过参政议政、基层民主协商、社区治理等权利的行使，获得平

等的话语权、表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真正变成城市生活的主人，城市化、现代化的目

标也才能更好地实现。

　　 （三）从文化隔裂到兼容精神

　　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也造就了改革开放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体制性排斥。
此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进行法律性、普适性、生活化的公民身份叙事，而是采取

了政治性、宏大性、抽象化的 “主人”、“人民”、“群众”叙事，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

种体制性排斥的客观现实，也缺少立足于生活现实和文化认同下的身份建构与价值共识。

于是，“遭受社会排斥后的流动农民工又不断通过主体性、能动性与空间实践，策略性地突

破排斥性壁垒，建立自己的空间，实现身份认同以及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和价值脉络”，〔１４〕

不仅使主流文化与生活现实发生脱离，也形成了主流文化 （正统意识形态）与亚文化 （城

市文化）、亚文化 （市民文化）与亚文化 （民工文化）之间的隔裂。这既不利于农业转移人

口融入城市社会的深广度，也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参与。事实上，如果这些农业转

移人口的公民精神严重欠缺，就可能会变异为挑战社会秩序的不良因素。“‘外地人犯罪’

这个问题不能仅仅被孤立看待，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农民进城后的一些文化特征”，〔１５〕而是

有上述更复杂的身份背景和文化原因。

　　由此可见，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一方面需要改变传统那种政治教化、道德宣
传的主流文化建设思路，转向更现实、更符合法治要求的公民文化建设，培养社会成员基

于权利义务、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规则意识的价值共识，为确立公民身份和角色、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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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与和协商对话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兼容的亚文化交流和

互动机制，促进不同人群的互惠交流、开放参与的公共空间，促进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

推进多元文化家园和和谐秩序的建立。

　　 （四）从二元结构到一体格局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难免 “处于想提高经济效率的愿望与不得不维持传统的

社会结构的强大压力之间”。〔１６〕对具有浓厚文化传统和特殊二元结构的中国来说，这个问

题更加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好，公民化也好，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项

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发展的整体构架基础上才是可

能的。也许正基于此，《规划》提出，要 “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落实城乡劳动者

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也要 “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并全面建

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

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期 “率先在一些经

济发达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践中，“不为城市社会所接纳的农民工，在返回家乡时会发现他们也无法接受农村的
农村社会。在城市中的不幸以及被家庭责任所缚，意味着他们不再将外出打工视为追求目

标的出路和解决令人沮丧的乡村生活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外出的农民工会强化在城市

为达到更高生活目标而失败返乡者的沮丧情绪。结果，返乡农民工成为在农村生活中制造

不满和不平静的一群人。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情愿为了生存而耕作。那些不愿意在

当地找非农生产工作的人变成为了其家庭经济的一大负担并威胁农村稳定”。〔１７〕可见，实

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也要促进农村人口和既有城市人

口的公民化，才能更好地完成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在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的进程中，

仅有 “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和 “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是

不够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而应同时加强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机制与法治建设。要在城市和

农村同步建立体现各自需要的基层多元参与和治理平台，尽管两个平台的场域和运作机制

不尽相同，但都能为居民提供恰当有效的公民参与渠道。同时，还要进行户籍、社保、医

疗、住房 （宅基地）、土地等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消除城乡壁垒和体制性排斥，确保城乡居

民能够进行双向的自由流动和享有大致的平等机会，从而在一个整体规则框架和公平生活

机制中发展。只有这样，普遍性的公民品格与精神才能够形成，相通的治理机制和一致的

法治秩序也才能建立起来。

三、公民角色建构与多元治理秩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之前是在以工业化建设目标、以国家

计划为主导、以政治动员为动力的背景下推进的，而从改革开放至今，则是以发展经济为

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人口的自发性流动为特征的变革发展进程。这就呈现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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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性构架到经济性构架的城市化演进逻辑。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与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既有的城市管理策略接受了农业转移人口带给城市的 “红利”，但

对他们的权益实现与生活成本却不愿承担，甚至进行制度性排斥，而对于流动人口出现的

违规、犯罪等问题，又往往采取歧视、压制和震慑的姿态与策略。在进入改革 “深水区”

的新时期，城市化进程就应转向基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律性构架，通过农业转移人口的

公民化来构建多元治理机制，实现城市治理秩序的重建。

　　 （一）构建基于公民角色、权利与行动的治理空间

　　社会空间是一个用于城市社会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分析性概念，旨在描述和考
察人们在特定时空中的地方感、团体感、社会互动、集体决策、力量博弈、意义建构等空

间实践。它可存在于多个层面：“从微观方面说，包括建筑、邻里、房屋供应和街道；中层

则牵涉乡镇、城市和城乡失衡；宏观层次则包含国家和世界范围的组织、策略。”〔１８〕在不

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社会，都会有不同的空间构造，它展现着不同的生活世界、不同

的社会生活的结构化，适应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而社会成员则按照其阶级归属和生活地域被整体切割，形成

分隔闭锁、身份等差、集权控制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它基本是按照政治逻辑，构造着

循环往复、结构强化、计划统配的生产生活与日常秩序，这导致了利益结构板结、思想意

识僵化、社会阶层固化、生产力停滞、社会濒临崩溃等严重不良后果。随后三十多年来的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革与发展成就，这无疑得益于先后采取的沿海开放战略、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连环相扣、分步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然

而，它是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导思路下促成了地域性、经济性、互竞性的社会

空间。也就是说，它基本是按照经济逻辑，构造着既关联又分离、比附竞争、层级推进的

经济增长与变革发展秩序，基本与政治发展变革无涉，甚至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

更为凸显。为了解决社会转型和体制机制的障碍与瓶颈，大力推进 “深水区”改革，中共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旨在突破

全面 “深改”的重重阻力和难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铸就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治理

法治化的社会空间。这就需要按照法治的逻辑，构造多元互动、民主协商、自主自律的多

重治理机制与法治秩序。这个治理法治化的社会空间，无疑离不开普遍性的公民角色、权

利与行动，以及立足于此的民主表达和参与机制。

　　在当今治理时代，“城市这一综合体支撑着众多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 ‘城市生活’也

就是这些关系所反映的多样性的总和”，〔１９〕同时，“在社会越来越表现出碎片化、分裂性的和

非道德的状态”下，“共同的公民身份”成为 “现代社会成员身份和认同的最重要形式”，〔２０〕

它是治理法治化的社会空间得以形成和运行的关键要素和动力支撑。为此，欧美国家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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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借用更大多数的民众来支持为所有公民的平等社会价值的意识形态”。〔２１〕然而，在中

国，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市中被排斥的、被隔离的、体制外

的社会空间，呈现着缺少历史延续性和现实基础的飞地性、流动性、断裂性和碎片化特征。

“基于传统社区那种信任、人情与脸面的持续性存在、习惯的力量，源于乡土社会的那种规

则、习俗、信仰、符号、程序以及人们的情感、认识和道德等，构成了流动农民工城市空

间秩序的基础”，〔２２〕而 “庇护政治”则是他们 “在城市中为建立、重组属于自己的社会空

间而斗争的重要媒介”。〔２３〕这就促成了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和社会空间的二元化。其核心问

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公民权，无法正常进入城市治理的社会空间。

同时，城乡之间、地域之间、普通地方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社会空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如果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呈现出既错落互渗又交叉阻隔的多元社会空间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布的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 《国际城市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曾指出，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
１．５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并步入大中城市的 “城市病”集中暴

发期，届时，中国城市化除了要考虑人口、空间涵义之外，还应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涵

义。〔２４〕而作为城市新移民的 “农二代”，将面临比父辈更严峻的就业选择、身份定位、平

等诉求、价值目标、环境感知问题等。这就需要通过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来消除城市

内的二元结构和社会空间的二元化，尽力化解城乡之间、地域之间、普通地方与民族自治

地方之间在社会空间上的隔阂或者断裂，从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为促成

一体化、治理法治化的社会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这必然要涉及权利义务平衡问题，它无疑是一个复杂的 “公民对国家、公民对群体和

群体对国家的过程”，并在不同政体下会产生不同的社会交换模式。其中，“有限交换”模

式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以自己本人为目标而形成的交换互惠行动，在履行或承担一项义

务的同时，必须获得相应的一项权利，严格对等实现，其实质是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公

平竞争。“总体交换”模式则是出于他人利益考虑，以群体或社会为目标而形成的普惠或单

向受惠的交换行动，在履行或承担义务时并不要求马上或对等地回报权利，如为公共福利而纳

税，承担社会保障、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和责任等，其实质是强调优势地位者的义务

和对弱者的最低权利保障。此外，还有 “有限交换”和 “总体交换”的混合模式。〔２５〕基于

中国的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状况与复杂国情，采取 “混合模式”更为理性也更为恰当。

　　对平等政治参与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最低限度也是最根本的公民权，应采取具有弱者保
护和 “团体主义”倾向的 “总体交换”模式，根据公民身份这个唯一标准来进行全体一致

赋予，这无疑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当代权利义务平衡模式的理性选择。只有这

·３１·

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与城市治理秩序重建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英］巴特·范·斯廷博根编：《公民身份条件》，郭台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５页。
前引 〔１４〕，潘泽泉书，第４１９页，第４２２页。
前引 〔１５〕，张鹂书，第２１７页。
参见屠启宇主编：《国际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１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一些 “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公民在其权利义务框架中的行动，更多地倾向于 “有限交换”，它无疑会确立个

人权利至上的信念，但也会对社会责任体系构成冲击，甚至危及社会秩序。而 “社会民主政体”国家由于注

重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其社会成员不仅有一定的 “有限交换”，也有较强的 “总体交换”取向，这种趋向无

疑会增进整体福利和权益保障，促进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实现，培育较高的公共精神和公民道德，从而建立稳

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参见 ［美］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柯雄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版，第１３１页，第１４４页以下。



样，才能使流动人口不论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民族自治地方到普通地方，

都能按照宪法设定的普遍性公民身份与角色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同等地行使参政议政权、

民主协商权和社会管理权，也都能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进而，才能消除

农业转移人口 （流动人口）因身份、地域和文化而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空间的障碍，并建立

起基于公民角色、权利与行动的，展现流动自由、平等参与、机会公平、资源共享的治理

法治化、一体化社会空间，推进法治秩序的形成。

　　尽管赋予最低限度的同等公民权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平等并不意味着均等，更何况
“权利义务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２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无视各种复杂的现实差别而一

律均等赋权。事实上，“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必须使 （针对社会的）个人权利与 （对于社会

的）个人义务相平衡”。〔２７〕从西方国家的法治建设经验来看，“有限交换”模式是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而结构上的平衡 （不同群体间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和功能上的平衡 （权利

义务规范设置的合理性与整体效能）都不可或缺。〔２８〕在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族群

之间的重大差异还一时难以消除。为了更好地促进原有社会空间的合理转化、对接流动和

一体建设，就需要对最低限度以外的、确因客观差别而难以等同的其他公民权部分，采取

“有限交换”模式进行平衡性配置与制度建构。２０１４年 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

１３万元，而且地区差别很大。如果不能够分摊成本、合理区别、进行 “有限交换”的平衡

对待，就会给一些城市或地区带来沉重包袱、压力甚至冲突，进而阻碍城市化和一体化治

理空间的形成。因此，对农业转移人口 （流动人口）在目标城市最低限度以外的其他公民

权部分，如在保证一定基数和底线基础上的养老、保险、医疗、就业、住房、教育、公共

服务等，就应按照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范围或幅度，对等地享受合理范围和幅度的权利。尤

其在现阶段，国家采取 “不急于让农民一次性进城”的渐进城市化方式，使得大量农业人

口可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自愿流动。〔２９〕对这些 “半城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其最低

限度以外的公民权部分可能就会与城市人口有所差别，不同地区之间也会有所区别，他们

也有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等 “福利”补偿。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当前的体制性城乡

二元结构已由过去对农民的剥削性结构变成了保护性结构”，是避免城市贫民窟、防止资本

自由下乡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保证。〔３０〕尽管这一看法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和乐观，但

确实应成为对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从而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在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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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义务上的公平分配与合理平衡。由上可见，只有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最低赋权和平衡

性权利义务配置，才能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也才能构建起基于公民角色、权

利与行动的治理空间，从而促进多元治理机制的生成和法治秩序的实现。

　　 （二）促进制度认同与合法性重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为建设法治国家而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法
治秩序仍未真正形成。这固然有法治建设本身的长期性、复杂性因素，但其中有些问题确

实需要认真反思。一是法律体系的建设具有较重的法条主义、国家主义、工具主义和拿来

主义倾向，〔３１〕对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保障不力，进而与生活现实需求产生了某种游离，难以

获得人们对法律制度的规范认同和自觉内化。二是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通过意识形态灌输

和德化教育来进行思想文化建设，但轻视了市场经济中孕育生成、随全球化进程奔涌而来

的自由平等、权利正义等民主法治价值观，特别是未能进行必要的公民文化建设与公民性

品格塑造。这样，原有超现实的 “人民”、“主人”、“群众”等宏大政治叙事在部分社会成

员心中逐渐式微，而体现民主法治诉求的公民价值观却未能真正普遍形成，人们的行为和

日常生活也就失去了有效的价值评判和方向指引，从而导致了公权信任危机、社会资本流

失和行为失范。三是在三十多年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

住居民形成了差别待遇和鸿沟，多年形成的严重制度性排斥，使这些流动人口的身份感、

归属感、认同感发生了某种崩塌，生存发展也步履艰难。这三重因素，无疑弱化了当下中

国的制度认同和体制信任。

　　任何社会制度的确立和运行，都不得不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服从的基础上，即
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也知道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一切

社会制度若要得到民众的最大支持，必须拥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行使社会权威的道德正

当性。”〔３２〕如果政治系统 “不抓住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 （对它所

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３３〕

近年来的一些情况表明，中国正在遭遇这方面的风险。不仅每年都有群体性事件发生，城

管与商贩的血腥冲突司空见惯，甚至还隐约出现了公权暴力与民间暴戾的恶性循环迹象，

如进入２０１４年以来，就已发生了多起公交车爆炸案。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因素，但不管
怎样，对于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农民的流动实际上仅仅是空间位置的移动，而非真

正意义上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缺少应有的制度规范上的权益保障，城市公共政策也与他

们没有太多关系，更少有机会参与。这样，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会有一

种 “客家”的异己感、漂浮感和无根情结。

　　其实，身份构建与社会秩序的困境并不仅仅凸显在中国，它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吉登斯曾指出，在迅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大城市已经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诸多问题的集

中体现，甚至 “有些冲突冲出了表面，演化成狂乱的暴动、劫掠和大规模的破坏”。〔３４〕就

美国来说，多年来 “与身份政治有关的多种文化意识形式”无形中破坏了美国的统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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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促进了团体沙文主义的发展”。〔３５〕拉美经验则告诉人们，“权贵化与民粹化刚好相辅

相成，权贵越猥琐，民粹越暴烈”。〔３６〕对当下中国而言，有人这样分析：“当官员不能形成

好的秩序，人民即不可能和谐；当人民愈来愈牢骚满腹，整个社会的暴戾之气就会不断升

高。官僚滥权的狠是一种状态，人民心生不满所造成的反抗的狠则是另一种形态———反抗的

狠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它有虚无、暴戾、自残的狠劲。”〔３７〕尽管这有点过度悲观，但它提

出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和警醒。因而，迫切需要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 “公民化”

塑造，按照德怀尔所说的公民身份 “三角凳”———民事 （法律）权利 （比如居住权、财产

拥有权和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某种水平的福利权利 （亦即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比如

选举权及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进行赋权，从而 “使公民身份对给定社群的所有成员

具备实质意义”，并 “保证即使是最贫穷的社会成员也能融入并参与社会”。〔３８〕只有建立起

立足普遍公民角色基础上的平权参与、多元治理、协商民主机制和公共决策制度构架，只

有在制度及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实施中包容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诉求和权利主张，才能确立

起全社会的制度认同和规范内化，公共政策合法性也才能获得重建。

　　 （三）促进公共参与、民主转型和治理能力

　　中国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左”、“右”极端思潮的撕裂，既得利益集团的
利益固化，民众诉求持续高涨，民主法治化改革与风险控制等，都使得风险与机遇同在，

但最关键的无疑是如何实现民主转型、形成治理秩序，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就置身于这

一时代背景之中。

　　首先，公民化是民主与法治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支撑。民主也好、法治也罢，都不只是
个制度构架与机制运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动态化、体系化、“未完成性”的复杂社会工程。

其中很关键的一个要素，是社会成员的身份、角色、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公民

性品格及其理性的民主参与，既能以权利抑制权力扩张的脚步，遏制个人独裁专制和权力

滥用，也能防止 “多数人”的非理性、无政府和 “暴民政治”，还能有效保护 “少数人”

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从而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与法治秩序。美国人曾自豪地宣称：“美

国在探索自治政府的过程中最主要依靠的并不是总统、国会议员或是大法官，而是每一位

公民。”〔３９〕与此相反，“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

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中，构成了对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４０〕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对于城市公民权的概念都需要认识

到其多样性和城市生活的普遍经历。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对许多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或失

业的人来说，他们在城市中的经历更多地是排斥和边缘化，而不是认同和归属”。〔４１〕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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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而言，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会更加复杂，背负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沉重历史包袱，

且落差大、数量巨、成本高。但大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转型已迫在眉睫，只有把

他们融入全社会的公民化日程，才能塑造普遍性的公民角色、公民品格、公民行为和公民

精神，从而为城市治理秩序提供根本动力和支撑，促进政治民主和法治中国建设。

　　其次，公民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任何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美国也经历了从绅士统治时代到政党统治时代再到当下利益团体争夺政治

权力时代的变迁。尽管也曾出现帕特南所说的 “独自打保龄球”和 “公共生活消失”的困

惑和担忧，但如果把目光从 “投票率”转向日常生活中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和 “公共生活”，

就不难发现，“公民参与已经无处不在，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之中”，同样，“公民

权的理念已经侵入了私人的世界”，“没有了边界”，〔４２〕而且这也一直是治理机制运行的重

要动力和保障。在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向正是从 “管治”走向 “治理”，并建立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三重机制。无论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治理的

法治化，还是社会治理的自主化，都离不开基于公民角色与行动的公共参与。通过对农业

转移人口的 “公民化”，可以使他们与原有城市公民一道，以民主选举、公共辩论、压力集

团等方式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变革进程，切身体验和感受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一致性与

多样性、国家权力和多元权利、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等等的冲突、妥协与互动，从而

形成公民的理性感知、平衡考量、合理评判和审慎选择。与此相应，地方自治、结社活动、

社会运动等，则可能是他们更为经常、更为方便、更为直接的民主生活和治理参与方式。

只有这样，三重治理机制才具有实质意义，真正产生实效，城市治理秩序也才能更加稳定

持续。

　　再次，公民化是塑造公民能力与经验的必然选择。公民是在自由国家经过公民教育和
政治参与活动的产物。特别在城市社会，可以为民众提供广泛、活跃的公民权经验，促进

公民的形成。“在实践、心理和经验方面，地方政治的经历为发展 ‘公民能力’提供了很好

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进入国家政治的路线”。〔４３〕然而，如果对公民能力建

设不予重视，则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许多因素可以助长下层阶级个人的集权主义倾向，其

中最重要的是：低教育、对各种政治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

经济上不安全感和集权主义家庭模式”，同样，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与国民

收入有关，一旦上层和下层生活方式的差别巨大，上层阶级就往往会 “把下层阶级的政治

权利，特别是分享权力的权利，看作本质上是荒谬的和不道德的。上层阶级不仅本身反民

主，而且他们时常表现出的傲慢政治行为，还足以强化下层阶级方面的极端主义反应”。〔４４〕

这些不良倾向，严重制约着公民精神、公民品格的形成和公民参与实践，甚至还会造成等

级隔阂和阶层分裂，冲击民主机制和法治秩序。在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最多只是政策性地分

享社会经济方便的公民权，很难享有政治权利，这就意味着他们 “只是城市的半公民”，〔４５〕

他们更多地是在城市中 “生存”，而不是 “生活”。事实上，“地方民主是全国民主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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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确保全国民主的安全阀，人们唯有经由地方自治的参与学习，他的思想、能力才能得

到适当的锻炼，而更重要的是使人民养成一种习惯”。〔４６〕为此，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

就更需要推进社会主体、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 “公民化”，启动公民精神的启蒙教育和培

训，为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真实的公民参与实践，塑造他们理性的公民精神、公民能力，

并积累公民权经验，形成较高的民主参与能力和水平，进而推进民主化、法治化和协商机

制运转，促进城市治理秩序的形成。这可能比 “ＧＤＰ主义”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四）促进自主自律秩序和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

　　近代法治是以形式理性、建构主义倾向的国家法秩序来展现自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只要建立了国家法秩序，就会自然而然地塑造出相应的法治秩序。任何国家的法治建设，

都离不开法律、道德、宗教、习惯、民规民约等规范的多元机制和耦合支撑，也离不开国

家法秩序与民间自律秩序的双向互动和平衡构建。仅有国家秩序的主导规训是不够的，至

少是不充分的，它只有建立在社会广为信奉并遵守的共同信念、社会习惯、规范信任、公

民网络等社会资本和自主自律秩序基础之上，才可能成就预期的法治秩序。在主体自主化、

诉求多元化、政治民主化、观念破碎化、生活个性化的全球化时代，它展现的是政府和民

间双向互动、多元主体对话协调的自主自律框架，是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

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

相发生影响行为者的互动”。〔４７〕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方向无疑是市场经济，政府不断简政放权、社会不断获得解放，
如今 “法不禁止即自由”已被明确宣布为一条基本法则，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

制度也正在建立之中。这就意味着，国家规划、纵向管制的秩序，将逐渐让位于自主发展、

横向自律的秩序，这也是当代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文

明发展史中，一直再现着以国家兼并、管制社会为主，以王朝更替时期的 “无政府”、混乱

秩序为辅的逻辑。在这里，除了保留服从服务于国家法秩序的乡规民约和乡绅治理结构之

外，国家法秩序几乎主导、裁剪着一切，从而导致了一种要么是皇恩普济天下的专权统治、

要么是人人都想当皇帝的 “无政府”状态的 “历史怪圈”。其重要根源在于，民众缺少自主

自律精神，缺少结社的传统和习惯，与国家法秩序相对应的民间自律秩序也就难以形成，

也就缺少西方社会那种横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平台和防御堤坝，公民精神、公民品

格、公民性社会资本自然明显阙如，这也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一统即死、一放即乱”

怪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历史遗传因素的作用下，如何走出这一怪圈，真正建立起不

依赖于政府管控的、自主自律的多元治理秩序，生成公民性社会资本，就成为推进 “深水

区”改革的关键一环。

　　然而，当下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力争摆脱制度性排斥的挣扎生存状态却表明，“尽管其所
创造的社会空间可以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政府支配，但他们还远未形成可以孕育民主政

治的公民土壤”，甚至是 “建立在无所不在的、等级分明的庇护网络之上，而这一网络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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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的社会控制和剥削成为可能”。〔４８〕这种 “城中村”或者 “城中城”的新二元结构及其

社会空间，既不是真正的治理也不是真正的自律秩序，而是一种亚文化下的异化秩序。它

不仅难以促成公民精神的形成，还会造成政府与民间、 “当地人”与 “外来人”之间不信

任，严重消减构建自由秩序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并对建立自主自律的多元治理机制带来严

重障碍。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工程来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培养他

们的公民精神与品格，为他们行使公民权利提供充分空间和可靠保障，从而不再依赖于

“同乡”网络的庇护，消解其新的社会控制与剥夺场域；另一方面，赋予他们必要的自主结

社权，积极引导和帮助他们组建各类权益保护组织、行业组织、兴趣组织、公益组织、倡

导组织等，从而进行权益保护、诉求表达、自主协调、自我管理、自主发展。这样，通过农

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和公民网络建设，就能形成理性参与、自主规约、多元包容、社会信任、

规范认同的公民性社会资本和自主自律秩序，使他们与城市公民一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建多元治理机制，并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必要的社会根基和秩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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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前引 〔１５〕，张鹂书，第８页。




